
農業部公告 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
農漁字第1151522590號

主　　旨：預告修正「鯖鰺漁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農業部。

二、修正依據：漁業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款、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十

四條第五款。

三、「鯖鰺漁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

訊網站（網址：https://www.moa.gov.tw）及本部漁業署漁業資訊服務網

（網址：https://www.fa.gov.tw）「漁業法令」之「法規命令草案預告」

專區。

四、為即時強化鯖鰺漁業管理及維護公共利益，並經鯖鰺漁業諮詢小組充分討

論，爰有儘速施行之必要，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

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農業部漁業署（沿近海漁業組）。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00號6樓。

（三）聯絡人：鄭檢查員。

（四）電話：（02）2383-5816。

（五）傳真：（02）2332-7536。

（六）電子信箱：yukuang@ms1.fa.gov.tw。

部　　長　陳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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鯖鰺漁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鯖鰺漁業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訂

定發布，規範作業船數總量限制、禁漁區、禁漁期、裝設船位回報器、

總容許漁獲量、個別漁獲配額及觀察員登船執行科學觀察等規定，迄今

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本辦法對於投入型管理(作業船數管控、禁漁區及禁漁期等)及產出

型管理(總容許漁獲量及個別漁獲配額) 已成熟且展現成效，為使鯖鰺

漁業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納入漁獲體長限制，並調整禁漁區及禁漁期

之規定，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計六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列訂定蘇澳外海網具類漁具禁漁區及其範圍。(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新增蘇澳外海網具類漁具禁漁區禁止作業時間及施行對象。(修正

條文第四條之一) 

三、新增漁獲體長限制及混獲比例。（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一） 

四、新增鯖鰺漁船禁止於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六度間海域作業之時間。(

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配合相關修正條文，修正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

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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鯖鰺漁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鯖鰺漁業：指漁船以

扒網或圍網漁具捕撈

鯖、鰺為主要漁獲種

類之漁業。 

二、鯖鰺漁船：指從事鯖

鰺漁業之漁船，包括

網船、燈船、運搬

船。 

三、東北海區：指北緯二

十四度以北之海域。 

四、蘇澳外海網具類漁具

禁漁區：指東經一百

二十二度零分至十二

分，北緯二十四度三

十三分至四十三分間

之海域(如附圖一)。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鯖鰺漁業：指漁船以
扒網或圍網漁具捕撈
鯖、鰺為主要漁獲種
類之漁業。 

二、鯖鰺漁船：指從事鯖
鰺漁業之漁船，包括
網船、燈船、運搬
船。 

 三、東北海區：指北緯二      

     十四度以北之海域。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未修

正。 

二、為使鯖鰺漁業資源保

育及永續利用，增訂

蘇澳外海網具類漁具

禁漁區，爰為第四款

規定。 

第四條之一  蘇澳外海網具

類漁具禁漁區，於每年四

月十六日至翌年一月十四

日，禁止使用網具類漁具

之漁船進入作業。 

 一、本條新增。 

二、本辦法對於投入型管

理(作業船數管控、禁

漁區及禁漁期等)面向

已成熟且展現成效，

為使鯖鰺漁業資源保

育及永續利用，在平

衡資源保育與產業存

續之原則下，逐步規

範使用網具類漁具之

漁船(如：拖網船、刺

網船、巾著網、棒受

網船等)作業範圍，爰

增訂本條規定。 

第七條之一  鯖鰺漁船從事

鯖鰺漁業，每航次進港之

漁獲物體長應符合下列規

定，且混獲比率不得逾該

航次漁獲量百分之五十： 

一、鯖魚：體長二十公分

以上或每公斤十尾以

上者。體長量測方

式，為吻端至尾叉之

直線距離（如附圖

 一、本條新增。 

二、為確保鯖鰺漁業資源

永續利用，新增漁獲

體長限制，並依據科

學研究結果及參考周

邊各國規範，網具類

漁船於作業時無法主

動選擇捕撈物種大

小，因考量鯖鰺漁船

於作業時會有混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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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鰺魚：體長十七公分

以上或每公斤十六尾

以上者。體長量測方

式，為吻端至尾叉之

直線距離（如附圖

三）。 

情形，爰訂定科學標

準百分之五十之比

例。 

第九條  鯖鰺漁船禁止於下

列期間，從事鯖鰺漁業作

業： 

一、東北海區所有海域： 

 (一)每年六月一日至六       

     月三十日。 

 (二)每年農曆十二月二

十九日至翌年正月

十八日。 

二、東北海區北緯二十四

度至二十六度之間海

域：每年五月十五日

至五月三十一日。 

第九條  鯖鰺漁船禁止於下

列期間，於東北海區從事

鯖鰺漁業作業： 

一、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

三十日。 

二、每年農曆十二月二十

九日至翌年正月十八

日。 

為使鯖鰺漁業資源永續利

用，依據科研成果，增列

第二款，明定鯖鰺漁船於

每年五月十五日至三十一

日，禁止於東北海區北緯

二十四度以北至二十六度

以南之間海域作業，並將

鯖鰺漁船禁止於東北海區

所有海域作業之期間列於

第一款，並分目規定。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依本法第十條規定

收回漁業人漁業證照、漁

業從業人幹部船員執業證

書或漁船船員手冊一年以

下之處分；情節重大者，

得撤銷漁業人漁業證照、

漁業從業人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 

一、未經核准經營鯖鰺漁

業之漁船，從事鯖鰺

之集魚、捕撈或漁獲

轉載作業。 

二、違反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未經許可從事原

核准之漁業。 

三、鯖鰺漁船違反第四條

或第四條之一規定，

於禁止作業區域從事

鯖鰺漁業。 

四、違反第五條規定，未

經核准經營鯖鰺漁業

之漁船攜帶捕撈鯖鰺

為對象之扒網、圍網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依本法第十條規定

收回漁業人漁業證照、漁

業從業人幹部船員執業證

書或漁船船員手冊一年以

下之處分；情節重大者，

得撤銷漁業人漁業證照、

漁業從業人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 

一、未經核准經營鯖鰺漁

業之漁船，從事鯖鰺

之集魚、捕撈或漁獲

轉載作業。 

二、違反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未經許可從事原

核准之漁業。 

三、違反第四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於禁止

作業區域從事鯖鰺漁

業。 

四、違反第五條規定，未

經核准經營鯖鰺漁業

之漁船攜帶捕撈鯖鰺

為對象之扒網、圍網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之一，增訂禁止使用

網具類漁具之漁船進

入蘇澳外海網具類漁

具禁漁區作業之規

定，增列鯖鰺漁船應

遵守第四條之一規

範，不得於禁止作業

區域從事鯖鰺漁業，

及違反者之處理機

制，爰第三款酌作文

字修正。 

二、其餘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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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具出港。 

五、經核准經營鯖鰺漁業

之燈船、運搬船從事

捕撈鯖鰺作業。 

六、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鯖鰺漁船未經許

可赴東北海區捕撈鯖

鰺；或違反同條第二

項規定，非屬鯖鰺漁

船之網具類漁船赴東

北海區作業，該航次

進港卸魚之鯖鰺混獲

比率，逾總漁獲量百

分之十。 

七、依第八條規定免裝設

船位回報器之燈船從

事運搬作業。 

八、違反第九條規定，於

東北海區之禁止作業

期間從事鯖鰺漁業。 

九、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未依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停止於東北

海區捕撈。 

十、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擅自轉讓可捕

撈配額。 

十一、違反第十三條第三

項規定，捕撈鯖鰺

漁獲量超過中央主

管機關通知之配額

量。 

十二、違反第十三條第四

項規定，經中央主

管機關命令限期停

止捕撈，屆期未停

止於東北海區捕

撈。 

十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未於指定

期限內返港或未依

規定回報船位，或

船位回報不實。 

十四、違反第十九條第四

漁具出港。 

五、經核准經營鯖鰺漁業

之燈船、運搬船從事

捕撈鯖鰺作業。 

六、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鯖鰺漁船未經許

可赴東北海區捕撈鯖

鰺；或違反同條第二

項規定，非屬鯖鰺漁

船之網具類漁船赴東

北海區作業，該航次

進港卸魚之鯖鰺混獲

比率，逾總漁獲量百

分之十。 

七、依第八條規定免裝設

船位回報器之燈船從

事運搬作業。 

八、違反第九條規定，於

東北海區之禁止作業

期間從事鯖鰺漁業。 

九、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未依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停止於東北

海區捕撈。 

十、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擅自轉讓可捕

撈配額。 

十一、違反第十三條第三

項規定，捕撈鯖鰺

漁獲量超過中央主

管機關通知之配額

量。 

十二、違反第十三條第四

項規定，經中央主

管機關命令限期停

止捕撈，屆期未停

止於東北海區捕

撈。 

十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未於指定

期限內返港或未依

規定回報船位，或

船位回報不實。 

十四、違反第十九條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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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船位回報

器未完成修復即擅

自出港。 

十五、規避、妨礙或拒絕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指派之觀察員隨

船觀察作業，或未

依同條第二項第一

款規定之時間或地

點接載觀察員往返

執行公務。 

十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公告之作業規範。 

除前項第一款及第四

款外，依前項規定執行收

回漁業證照、幹部船員執

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之

處分時，第九條規定之禁

止作業期間不計入執行期

間。 

項規定，船位回報

器未完成修復即擅

自出港。 

十五、規避、妨礙或拒絕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指派之觀察員隨

船觀察作業，或未

依同條第二項第一

款規定之時間或地

點接載觀察員往返

執行公務。 

十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公告之作業規範。 

除前項第一款及第四

款外，依前項規定執行收

回漁業證照、幹部船員執

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之

處分時，第九條規定之禁

止作業期間不計入執行期

間。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依本法第六十五條

第八款規定，處漁業人及

漁業從業人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規定，燈

船、運搬船裝設扒

網、圍網漁具設備。 

二、非屬鯖鰺漁船之網具

類漁船違反第四條之

一規定，於禁止作業

區域從事漁業。 

三、違反第七條之一之混

獲比率規定。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或第三項船團

作業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於出

港前未啟動船位回報

器、於出港後未回報

船位或船位回報不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依本法第六十五條

第八款規定，處漁業人及

漁業從業人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規定，燈

船、運搬船裝設扒

網、圍網漁具設備。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或第三項船團

作業之規定。 

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於出

港前未啟動船位回報

器、於出港後未回報

船位或船位回報不

實。 

四、於第二十條第一項所

定漁港以外之漁港卸

下漁獲。 

五、未依第二十條第二項

規定填寫及繳交卸魚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之一規定內容，非屬

鯖鰺漁船之網具類漁

船，亦不得於禁止時

間進入蘇澳外海網具

類漁具禁漁區作業，

爰新增第二款。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七條

之一規定內容，為確

保鯖鰺漁業資源永續

利用，鯖鰺漁船應遵

守漁獲體長限制之混

獲比例規定，爰新增

第三款。 

三、現行第二款至第七款

，配合款次變更，移

列至第四款至第九款

，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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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六、於第二十條第一項所

定漁港以外之漁港卸

下漁獲。 

七、未依第二十條第二項

規定填寫及繳交卸魚

聲明書。 

八、未依第二十條第三項

規定配合秤量。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第三款及第五款至

第九款規定有關觀察

員隨船觀察事宜。 

聲明書。 

六、未依第二十條第三項

規定配合秤量。 

七、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第三款及第五款至

第九款規定有關觀察

員隨船觀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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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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